God 神 如聖經啟示的，祂是教會認信、敬拜與事奉的對象。
　　1.神的身分
　　基督徒了解的神，是從聖經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而來的。在聖經啟示中，人類的創造者成了人類的救贖者，在祂的創造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、照管（參神的照管，Provid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67,Name=Providence}）與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中，全然顯出祂不會改變，及不受挑戰的主權。神既不是人肉眼能觀察得到，要有意義地描述祂，就只能在每一點上，指出祂與我們和世界的關係；聖經是這樣描述神，我們在本文亦會如此。
　　a.神的名字。在英語世界的基督徒，神（God）一名字是用大寫的G來寫的，顯示它是一個專有名詞，只能用在一個個體上。中文雖然有許多稱呼（神、上帝、上主……），用意仍是一樣；60年代（及更早）有許多文章討論哪一種稱呼更適合，沒有結論，於是和合本聖經就有了兩個版本︰「神」版和「上帝」版，這是為滿足不同之人的習慣，本身沒有神學意義的分別。無論我們選擇哪一種稱呼，它對我們來說，都是一個專有名詞，代表聖經對神啟示之不同名字和描述。
　　舊約希伯來文對神的稱呼頗多樣化，每一個名字都代表神一個特性，和祂與我們及世界的特別關係，主要的有下列幾個︰
　　i.El, Eloah, Elohim（英文聖經本於七十士譯本的ho theos都譯作「God」，神）, El Elyon（「至高的神」）。這些名字全是指神的超越、大有能力、永存不朽，一切在祂之外的均要賴以為存。
　　ii.Adonay（「主」，英文聖經亦本於七十士譯本的kyrios譯作'Lord'），這名字代表祂的管轄及主權。
　　iii.Yahweh，「耶和華」，和合本這個譯法是本於一個錯誤的音譯（Jehovah）而來，也許較近的中文音譯是「雅巍」，或「雅威」，不過既沿用慣了，也不須硬要更改。英文聖經本於七十士譯本的ho kyrios而作「主」〔'The Lord', AV（KJV）, RV, RSV, NIV〕；Yahweh Sebaoth是「萬軍之耶和華」，萬軍是指屬天的各靈體，不是人間的戰士，表明神的權能。「耶和華」一名是神為自己起的名字，亦是神與人立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用的名字。神曾在焚燒的荊棘叢對摩西解釋祂的名字，說︰「我是自有永有的」（'I am what I am'，或更準確作'I will be what I will be'），這是一種自我獨立、自我決定的宣告（出三14～15）。稍後，神再延伸補充，宣告說︰「耶和華，耶和華，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，不輕易發怒，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，為千萬人存留慈愛，赦免罪孽、過犯，和罪惡，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，必追討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、四代」（出三十四6～7）。總括地說，「耶和華」一名是指神奇妙的恩慈與忍耐，亦是聖潔與嚴厲的，是那位自我存在、自我更新，又守約的神，為約民選擇道路，也是焚燒的荊棘叢中所顯示（參神的顯現，Theophany{\LinkToBook:TopicID=1157,Name=Theophany}）的那位。
　　新約稱神為耶穌基督的父，信徒因著基督而也可以稱神為父，祂就是舊約的神，獨一的神（參林前八5～6），它看基督徒的救恩為神成就的舊約應許；故此，聖經完全反對二元論（Du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84,Name=Dualism}），不承認任何與神，或舊約啟示的神觀相違的思想──神就是耶穌所描述的那位救贖的神。耶穌稱神為父，亦叫門徒稱神為父（參太六9；彼前一17）。七十士譯本用的「主」，既是指神，亦顯出祂的主權，這名字後來就用在復活升天的基督身上（徒二36，十36；羅十9～13；林前八6；林後十二8～10；啟二十二20等）。耶穌的門徒受洗時所奉之「名」（單數），正指出神對人的救贖關係，亦說明人對祂委身的事實，這名字正是祂三位而一體的名字︰「父、子、聖靈的名」（太二十八19）。如巴特說的，這是神的「教名」（'Christian name'）。
　　b.神觀。猶太教和基督教對神的看法，稱作有神論（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51,Name=Theism}），與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和泛神論（Pan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98,Name=Pantheism}）有本質上的不同；一神論（Mono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09,Name=Monotheism}）與多神論（Poly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42,Name=Polytheism}）不能混為一談。
　　自然神論是在十七世紀生發出來，它看世界是一個密封的系統，是神完全無能介入的，祂既不能藉神蹟干預自然世界的運作，亦不可以管制事件的發生；祂創造了世界，卻被祂所造的世界摒諸門外。泛神論可遠溯至基督教前期的東方宗教，完全否定創造者與受造界的分野，看一切善與惡的事物皆為神的一部分；就如湯樸（Temple{\LinkToBook:TopicID=1147,Name=Temple, William}）說的，神減去世界就等於零。基督教的神論卻說，神減去世界是等於神。多神論是古代近東和希臘羅馬最常見的一種異教思想，是聖經所否定的；它稱很多對象為神，彼此掣肘，沒有一位是全能的，因此人要敬拜每一個，不能厚此薄彼，因為我們不知道下一刻會需要哪一個幫助。我們若接受上述的思想，基督教的神觀就會被自然神論瘦化，被泛神論溶化，又被多神論醜化。無論是哪種神觀，不可或缺的是神的創造和管理，以及祂對人的恩慈與審判的關係。
　　c.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。基督教神論中最凸顯的地方，是它強調創造和救贖的神是真正三位而一體的，在祂複雜的合一本體內，三個位格均有獨立自存的理性意識中心，卻是彼此共通，互相滲透，又在愛中互為連結，在一切工作上互相參與。神不僅是「祂」，也是「祂們」──聖父、聖子、聖靈永存共榮，同享權能與榮耀；但在運作上，祂們有一模式，就是子順服父，而聖靈則同時彰顯聖父與聖子。我們一切論及聖父、聖子與聖靈的語句，都必須在三位一體的架構下來釐定它的意義，這是保證不會偏差的法門。這種信仰是亞他那修（Athanas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66,Name=Athanasius}）和加帕多家教父（Cappadocian Fathers{\LinkToBook:TopicID=257,Name=Cappadocian Fathers}）所辯護，又為四世紀的尼西亞─君士坦丁堡信經，和五世紀到六世紀的亞他那修信經（Athanasian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165,Name=Athanasian Creed}）所肯定的（參信經，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，它們恰能反映出耶穌對聖父與聖靈的態度和教導（參約十四～十六），亦是新約論及聖父、聖子、聖靈所用的思想模式（參神學代模，Models of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00,Name=Models of Theology}；另參羅三；林前十二3～6；林後十三14；弗一；帖後二13～14；彼前一2；啟一4～5）。故我們儘管對三位一體有不同的了解，這教義卻能反映出神的本體，而不是掩蔽了。
　　我們必須承認，三位一體是絕對獨特的，因此它是一個奧祕，是人不能參透的事實，惟理思想家及小教派的人，亦常以此來攻擊三位一體的教義；但新約的教訓太清楚了，是不容我們否定的。
　　d.信仰的語言。我們敬拜、認信和討論神的時候，無可避免地要用人的言語來做媒介，這是恰當的，卻要有系統地重釋和定義，才不會因詞害義。聖經清楚地顯示出這種修改過程。一方面祂是以人的樣式和人交往，且說祂是按自己的形像造人（參神的形像，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，祂的思想、態度和行動都與人相似；但另一方面，祂又不受人的框框限制，是完全自由的，沒有受造物的限制，亦完全沒有人因墮落而招致的道德虧損。聖經描述神的言語與神的本體，就只有類比的關係，而不能等同二者；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稱之為本體的類比（the analogy of being），這是神與人之間的關係，亦即是作為創造者的神，與作為受造者的人，二者的相同點只有類比的關係（參類比法，Ana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4,Name=Analogy}）。
　　當基督教由巴勒斯坦傳到較廣闊的希臘世界，基督教宣教士無可避免地要借用希臘文化的語言。柏拉圖（Plat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）、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el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，和斯多亞派（Sto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14,Name=Stoicism}）的思想家，看世界是由某種理則所造成；這些理則有時被看作像神一樣，說是非屬物、不變、不動和無時間性的，護教士（Apolog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149,Name=Apologists}）和神學家把這些詞語借用過來，好表達神的超越，和神人間的分別。這些非個人又機械性的詞語，自然不足以表達聖經的神觀，但自第二世紀到二十世紀的神學家均沒有忘記，聖經的神是一個體，祂是活的且非常真實，故在借用之餘，亦從不忘記要把這些希臘詞語重組與再釋。
　　2.神的本體
　　神的屬性是指那些可以用來描述神的特性，可分兩大類︰關乎祂自己本身的，即是祂存在的特性；和那些關乎人及世界的，即祂藉說話和工作表達出來的特性。按聖經所言，關乎祂屬性的，可分下列各點說明︰
　　a.神是自存、自足，又是自我維持的。不管是在目的或能力內，神都不能停止存在；祂就是是，祂必須存在，不需要我們的幫助或支持（參徒十七23～25）；祂具有自己存在的特性，形上學稱作自我存在（aseity）。
　　b.神是純全（simple）的，意思是，祂是完全整合、完美和不變的。神是整個地、完全地投入祂每一句話及每一行動，沒有是而又非；無論是祂的性格、目的、計畫與行動，都是不變的，既不會變得更好（因為祂是完全的，因此不能變得更好），也不能變得更壞。當我們說神是不變的，那不是說祂永恆地像個冰僵的樣子，只是說祂的道德已臻完美，是恆久一致的，祂對人的原則沒有忽是忽非；人若悔改，祂便施慈愛，人若執迷不悟，祂便行審判，這是祂不變的原則；但祂對人的態度，會隨著人的反應而有所不同（參詩十八24～27）。
　　c.神是無限、無體（是個靈）、無所不在、無所不知和永恆的。這是肯定神不受任何時空的限制，像我們那樣。祂在任何地方、任何時候都是存在的；當然，人不能用肉眼看見祂，但過去、現在與將來，祂都在那裡；有些神學家否認神可以知道將來，這與聖經的教導有衝突，因此也是錯誤的。
　　d.神對世界是有目的、全能，和具絕對主權的。祂對整個宇宙的歷史都有一個計畫，為要成就這計畫，祂管理及控制一切存在的實體。在不違反事物的本質，及不影響人的自由意志下，神能藉受造物介入，叫事情能按祂的計畫發生。就算在人的不順服和撒但的破壞下，神仍能成就祂為萬物定下的旨意。有人懷疑神是否有一永恆的旨意，能預定一切的事，但這意見與以弗所書一11的教導相反，也是錯誤的。
　　e.神既是超越於、亦是遍存在這個世界。這是十九世紀的神學用語，它肯定的是，神既與世界有分別，祂並不需要這個世界來作神；它是超乎於萬物，也不能被人的思想完全捕捉（有時神學家稱之為神的奧祕及不可參透性）。但從另一角度而言，神卻是遍存於世界，藉著祂創造的能力來維持世界，又導引歷史走向祂安排的道路上。進程神學（Process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60,Name=Process Theology}）把神的超越輕輕帶過，只強調神的遍在性，說祂自己亦牽涉入不斷進化的宇宙，以致祂自己也是在進化當中，這又是另一違反聖經教訓的怪論。
　　f.神是不動的（impassible）。不動者並不是說神沒有感情，不為所動（這是常被誤解的地方），只是說，沒有受造的人或物能本於己意，叫神受苦或受困擾。不錯，聖經說神進入人的痛苦當中，在十字架上更背負了人種種的罪罰，但這一切都是祂主動的，卻從不是無能地被人逼入死角，不得不受苦。主流基督教看神的不動為一種不變的喜樂，而並非不會喜樂。
　　3.神的性情
　　所謂性情者，是指個體藉行動表現出來的道德本性。神在與人交往中，已把祂的性情完全曉諭出來，最主要是在祂成為肉身的聖子；神就像耶穌一樣，因為耶穌就是成為肉身的神。下面兩點是神性情最重要的兩方面︰
　　a.神就是聖愛。愛的要義是本於善意而捨出去，為要叫受者得益和喜樂。聖經說，「神就是愛」（agape{；約壹四8），意思就是神把祂兒子捨出去，為要除去因人的罪而引起的忿怒（參神的忿怒，Wrath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1252,Name=Wrath of God}），進而叫接受祂的人得生命。聖經常以agape{來指神對人的愛，甚至包括那些不可愛和不值得愛的人。約翰說神就是愛，他這句話是特別指一種叫三位一體之間相聯繫的關係（參約五20，十四31）；因此無論是從外在或內在看，神捨己的愛的目的，就是叫接受者能有像神一樣的道德性情，故耶穌勉勵門徒要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樣。
　　但神也是聖者（聖經至少說過五十次），是聖潔的，聖潔的意思是純潔、無罪，及內心反對罪惡的必然性，這種聖潔永遠都是與聖愛有關。祂的聖潔叫祂不得不對罪惡施審判，這是十字架的道理（參約三16；羅五8），但祂的聖愛又叫祂無條件接納信祂的人，因此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與赦免（參罪咎與赦免，Guilt and Forgiveness{\LinkToBook:TopicID=531,Name=Guilt and Forgiveness 罪咎與赦免}）都是白白的施與，而所有一切都是本於祂的聖潔與慈愛（羅六；林後六14～七1；帖前四3～7；來十二14；彼前一15～16）。
　　b.神是道德的完全。聖經啟示的神不僅是可畏的，也是可愛的，全因為祂是真實、可靠的，滿有恩典、憐憫、忍耐、恩慈、智慧、公義、良善和慷慨──所有這一切都藉著祂對信徒的愛，和對叛逆世界的管治顯明出來。為了這一切榮耀的特性，神是值得永遠稱頌的。一個懷著正確思想來研究神之道德性的人，總是會以三一頌（Dox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383,Name=Doxology}）作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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